附件5

维稳专项经费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项目单位自评）

1、 项目概况
为保障社会大局持续稳定，全区不发生有严重影响的恶性案件、重大群体性事件和安全生产责任事故，不发生赴省进京集体非正常上访等严重事件，各类暴力犯罪案件得到有效遏制，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显著提高。
（一）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
2023年收到维稳项目经费101.51万元，其中2022年省级政法维稳专项经费20万元、区级维稳专项经费81.51万元。
（二）项目绩效目标。
完成全区维稳工作日常事务，完成全县重大矛盾纠纷化解、排查工作，维护社会平安稳定。说明项目主要内容，计划实现的具体绩效目标（定性和定量目标）以及项目实施进度计划等。
（三）项目资金申报相符性。
该项目的设立依据充分，符合政策文件有关要求，立项程序合规，目标设定切实可行，经费安排与工作相适应，资金用途明确。
二、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一）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1．资金计划及到位。
2023年收到维稳专项经费101.51万元，到位率100%。
2．资金使用。
截止评价时点，维稳专项经费共支出49.29万元。资金开支范围、标准及支付进度等符合规定，按实际发生额进行支付，并严格按照财务管理制度审核支付。
（二）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该项目在财务管理上，按照内部控制建设要求，制定了相关财务管理制度，在资金使用上，严格按照资金使用用途进行审核审批，项目管理规范有序，财务核算及时，会计信息真实。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1.该项目属于项目经费范围，项目组织架构与内控管理组织架构一致，主要责任人为单位主要负责人，分管责任人为财务分管领导和业务分管领导，项目实施责任人为业务股室主要负责人。实施流程由业务股室进行的相关资料收集审核，分管领导复核，单位主要负责人终审。
2.在资金管理上，按照内部控制建设要求，制定了财务管理制度、资产管理制度等，在资金使用上，严格按照资金作用用途进行审核审批，项目管理规范有序。
三、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完成情况。
[bookmark: _GoBack]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和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健全完善政法工作任务分工、督办落实、抽查检查、定期报告、跟踪问效、监督问责等全流程工作机制，制定《2023年全区政法工作要点及责任分工方案》等文件，专题向区委、区政府汇报政法工作22次，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亲自参加大运会安保维稳、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等工作会议并作安排部署，高位推动政法工作。
（二）项目效益情况。
从项目经济、社会、生态、可持续效益以及服务对象满意度等方面对项目效益进行全面分析评价。
四、问题及建议
（一）存在的问题。
2023年度较好的完成绩效目标，纳入本次绩效评价范围的专项资金合计20万元，截止评价时点合计执行9.44万元，执行率为47.2%，资金执行率较低，主要原因是剩余资金预计用于2024年相关工作项目。
（二）相关建议。
会同财政部门，及时将专项资金按照规范程序进行支付，切实提高专项资金使用效益。
